

申请鉴定需准备材料清单

一、项目（课题）组报告
1.研制/研究报告 
应包括：任务来源，立项或选题背景，研制工作的组织过程，成果的主要创新性、先进性和成熟性，成果推广应用情况以及应用前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项目完成人和完成单位名单。
基础研究类应包括：项目名称、课题研究任务来源、立项或选题背景、研制工作的组织过程，成果的主要创新性、先进性和成熟性以及成果推广应用前景，项目完成人和完成单位名单。
2.技术报告 
应包括：技术路线，研究路径，技术特点或难点，知识产权情况及对应技术指标，关键技术指标与国内外主流或前沿指标比较，技术成熟程度，对科技进步的促进作用，存在的问题或局限性等。
基础研究类应包括：科学发现点、科学价值、方案论证、总体指标与国内外先进理论研究比较、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意义、存在的问题等。
3.应用报告（基础研究成果可不提供）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对主要用户和针对关键技术指标的应用情况进行总结。
4.经济和社会效益分析报告（基础研究成果可不提供）
经济效益主要包括完成单位与本成果直接相关的近三年收入和利润情况。“直接相关”可通过合理核算方式佐证。
[bookmark: _GoBack]社会效益可以包括为完成单位以外带来的经济收入，或提高行业竞争力的贡献，或满足国计民生需求，或公益贡献。
5.评价报告（基础研究类）
同行引用与评价，如他人在学术刊物或公开场合发表的针对本成果的学术性评价意见。
二、第三方报告
1.查新报告 
具有查新资质的机构出具的查新报告（6个月内），原则上应进行国内外查新。
2.测试报告（基础研究成果可不提供）
原则上是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测试机构出具的报告。测试报告应完整严谨，对项目的所有关键技术指标提供支撑。
3.检索报告（基础研究类）
核心论文专著的他人引用检索报告结论。
三、其他材料 
应包括：完成单位及完成人贡献说明，项目来源及验收材料，核心论文及代表性论文复印件和知识产权证明材料，用户出具的应用证明，直接经济效益证明（如有，需出具研制单位财务证明，加盖财务章、法人章）等。
